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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事件的语义结构与现代汉语述结式的成立条件分析 
詹卫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摘要：现代汉语的述结式（比如“吃饱、洗干净、站稳、哭红”等）是两个谓词性成分（记

作 V1，V2）复合的产物，而作为一个整体（记作 V-R），其主要的句法表现又跟一个单独

的动词很接近。本文认为，述结式兼有短语和词的双重性质，是现代汉语对“原因——结果”

复合事件的压缩编码形式。V1 跟 V2 构成的典型述结式，满足条件：（1）V1 有动作行为义

或状态义，V2 有状态义；（2）V1 和 V2 各自代表的两个事件存在“原因 —— 结果”关系；

（3）V1“原因”事件和 V2“结果”事件之间的语义距离要适当，不能过近，也不能过远。 
 
关键词： 述结式  “原因——结果”复合事件   语义结构   语义距离   组合约束   
 
一 问题的提出 
 

像“（a）吃饱、看懂、（b）搬上来、（c）挖不出来、（d）坐在”这样的语言对象一般看

作是述补结构。其中 a 为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b 为带趋向补语的述补结构，c 为表可能

的述补结构，d 为带介词补语的述补结构。不过，海外有的汉语研究者，比如柯彼德（2005），
则主张把这些单位都看作是动词的各种内部变化形式。 

事实上，现代汉语中的这类语言对象，都是两个谓词性成分（不妨记作 V1，V2）的复

合体（本文把复合体记作 V1-V2 或 V-R1）。有的复合体已经结合得很紧密，确实也被看作是

词而被一些语文词典收录，比如“看见、看上、夸大、证明”等。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多

的 V1-V2 组合给人的感觉是临时性的。母语者（native speaker）的语感中一般不大会把这样

的 V1-V2 当作是词。比如下面的例子： 
（1） 他的抑郁症特严重，去看心理医生，结果反而把人家医生的心理给看坏．．了。（电

视访谈节目中嘉宾与主持人的对话） 
（2） 世界杯带热．．南非游。 （2010 年世界杯期间新浪网新闻标题） 

（3） 岁月催人老，地中海略带咸味的风吹皱．．了卡纳瓦罗、赞布罗塔和加图索的脸，

也吹锈．．了英雄的心。 （新浪博客） 

上面例中加点的成分“看坏、带热、吹皱、吹锈”等都是 V1-V2 这种组合式。我们觉

得这些是汉语中的临时性组合，而不倾向于认为它们是稳定的独立的动词。 
这样，一方面 V-R 组合式是两个谓词性成分的复合，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谓词，另一方

面，它在用法上又确实很像一般的动词那样，可以做谓语，带宾语，后面带时体成分“了”，

等等。近二十年，汉语学界关于 V-R 组合式的主要研究兴趣，也是把它类比为一个单独的

动词，集中在观察 V-R 作为一个整体，它的论元（题元）结构应该如何表述，或者说是如

何由其组成成分 V1 跟 V2 的论元（题元）结构推导出来。这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举

出很多，比如 Li（1990），黄锦章（1993），王红旗（1995），郭锐（1995，2002），袁毓林

（2001），施春宏（2005，2006，2007，2008），宋文辉（2004a，2004b，2007）等等，对汉

语动结式的论元结构推导机制，动结式的不同类型，动结式在不同句式中的分布情况等，都

                                                        
1 本文用 V 代表一般说的动词和形容词（或统称谓词）。在行文中，如果不特别说明，动词也包括形容词在

内。在谈到述结式的时候，如果强调整体或内部成分间的语义关系，则把述结式记作 V-R；如果强调其内

部构成成分的语法属性，则记作 V1-V2。此外，本文不特别区分“述结式”跟“述补结构”这两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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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积累了大量的有参考价值的成果。 
不过，以往的研究较少把 V1 和 V2 作为分析的起点，来系统地讨论什么样的 V1 跟 V2

能形成 V-R 结构。而无论是从对外汉语教学还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需要来说，这个问题却

又都是值得去做深入探究的。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就不难注意到下列语言事实： 
 有不少谓词不跟任何 V2 组合形成 V-R 结构，比如“是、有、完、能、掺假、蝉

联、谄媚、……”等等。 
 有不少谓词不跟任何 V1 组合形成 V-R 结构。比如“爱、安、繁盛、伟大、崇高、

可惜……”等等。事实上，能出现在 V2 位置的谓词是一个数量不大的封闭集合2。 
 有的谓词能跟许多不同的 V2 组合形成 V-R 结构，比如：“烧、挖”能形成几十个

上百个 V-R 结构3。有的谓词只能跟很有限的 V2 组合形成 V-R 结构，比如：“醉、

松”通常形成的 V-R 结构只有“醉-倒、松-开”等个别例子。 
 有的谓词能跟许多不同的 V1 组合形成 V-R 结构，比如：“光、死、多、起来、到”

等都能形成上百个 V-R 结构。有的谓词只能跟很有限的 V1 组合形成 V-R 结构，

比如：“醉、馋”通常形成的 V-R 结构只有“喝-醉、灌-醉、吃-馋”等个别例子。  
对以上这些情况，如果能做出统一的解释和说明，并进而形成一定程度上可操作的判别

规则，那么，对于中文信息处理的意义就是，如果是做汉语理解，当计算机碰到两个 V 连

续出现时，可以帮助判断 V1-V2 的结构类型，并进而排除相关的结构歧义（详见第三节）。

如果是做汉语生成，则可以用于预判 V1 跟 V2 是否能生成合适的 V-R 结构（参见傅爱平，

2003）。对于面向留学生的的汉语教学来说，则有助于外国学生更主动并且更恰当地使用 V-R
结构。调查留学生的作文不难发现，留学生在造句的时候，往往不主动使用 V-R 结构4，结

果在需要用 V-R 结构表达的时候出现问题，表现为缺少述语谓词或者补语谓词，例如： 
（4） * 他们五个人把箱子和家具装上卡车运送了。 
（5） * 在房子里要干燥洗的衣服。   
例（4）中的“运送”应改为“送走”或“运走”来表达；例（5）中的“干燥”应改为

“晾干”或“烘干”，“洗”应改为“洗好”或“洗干净”。这些场合如果能主动使用 V-R 结

构，说出的汉语句子就会更地道。 
施春宏（2008）从 V1 跟 V2 语义关系的角度对能够形成 V-R 结构的动词类型进行了系

统地考察和分析。他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不过，我们觉得考察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拓宽。一方

面，中文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要求在更大的背景下来看 V1 跟 V2 形成各种不同结构的

情况，而不是仅限定在述结式的范围内来看其中的 V1 和 V2 成分的性质。另一方面，以往

对述结式中 V1 跟 V2 的语义关系的讨论主要是对 V-R 正例的分析，对于反例的讨论关注不

够。为了对现代汉语 V-R 结构的情况有更深入的认识，本文打算在事件语义的分析框架下

来审视 V1 与 V2 的组合。下文第二节简要介绍本文关于事件语义结构分析的基本观念；第

三节考察 V1 跟 V2 组成各种不同结构的可能性以及各种结构中 V1 和 V2 的分布差异；第四

节在复合事件语义结构的分析框架下，讨论 V1 和 V2 能形成 V-R 结构（正例）和不能形成

V-R 结构（反例）的条件，并对面向中文信息处理应如何描述 V-R 结构，给出我们的建议方

案；最后第五节总结全文，简要说明本文对 V-R 结构所采用的分析框架的意义。 
 

二  关于事件以及事件的语义结构 
 

                                                        
2 马真、陆俭明（1997）对形容词做补语情况做了全面考察。能作结果补语的形容词共 216 个。王砚农等

（1987）搜集的常用结果补语谓词（包括形容词、动词和少量词组形式的补语）为 322 个。 
3 如果把“变长”“变高”“变干净”……等看作是 V-R 结构，那么“变”几乎能跟所有的 V2 组合。 
4 暨南大学唐玲的硕士论文《印尼留学生粘合式述补结构习得状况研究》观察到，印尼留学生学习汉语粘

合式述补结构时，结果补语正确使用率高，但掌握的补语量非常少，主动使用述补结构表达明显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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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一个“事件”（event）？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一致的、明确的答案。《现代汉语

词典》对“事件”的解释为“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在像“德国音乐节

发生踩踏事件”这样的新闻标题5中，“事件”的用法就很符合词典的上述释义。在日常语言

中，人们对“事件”的理解通常被概括为“五个 W 和一个 H”，即一个事件的完整描述应包

括这六个基本元素： 
在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谁]  [如何] 对 [谁] 做了 [什么] 

 When     Where    Who  How     Whom     What  
本文所说的“事件”既跟这种日常语言中的“事件”观念有密切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

说有联系，是指在描述一个“事件”的语义结构时，内容基本上也主要是取自这六个元素；

说不完全相同，是指我们认为“事件”在语言符号中的对应物并不局限在动词范畴6上。本

文认为，一个动词对应一个事件7。一个形容词也对应一个事件。本文对“事件”做非常宽

泛的理解：事件是对事物（entity）的各种属性、状态、关系、数量等的描述。在有的语言

学文献中，“事件”是跟“状态”（state）这一概念相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事件”对应的

语言符号单位就只是动词。本文不取这种“狭义”的“事件观”，而是将“事件”跟“事物”

概念相对。我们的基本理念是，从静态的角度看，世界的构成要素是“事物”，而从动态的

角度看，事物的状态、事物间的关系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而所谓“事件”，就是对这种变化

的描述。“事件”和“事物”一起构成了我们的世界。 
当然，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对“事件”这个概念做哲学式的思辨。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事件”，引起我们好奇的是，一种语言在表达事件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编码策略？ 
汉语中表达一个独立事件的基本形式无疑是“主 + 动 + 宾”。如果要表达两个独立的

事件，则需要运用两次这种形式，即“主 1 + 动 1 + 宾 1 + 主 2 + 动 2 + 宾 2”。在这样的语

符序列中，代表“事件”的“动词”被代表“事物”的名词分隔开。或者说，现实中分开的

“事件”，在语言符号形式的编码中，对应为序列中分开的“动词”。 
但是，在这种基本情况之外，还存在复杂的情形。有的两个事件，其对应的动词可以不

被名词分开，而是出现 V1-V2 连续的编码形式。请看下面的对比例子（“√”表示可以接受

的编码形式，“×”表示不存在的编码形式）： 
例号 事件 1 事件 2 可选的表达方式（编码形式）  
（6） 妈妈喂女儿 女儿饱了 a. 妈妈 喂饱了 女儿      

b. 妈妈 喂 女儿，女儿 饱了。 
√ 

√ 
（7） 妈妈生病了 妈妈住院了 a. 妈妈 生病 住院 了      

b. 妈妈 生病了，妈妈 住院了。  
√ 

√ 
（8） 妈妈生病了 女儿失眠了 a. 妈妈 生病 失眠 了女儿。    

b. 妈妈 生病了，女儿 失眠了。  
× 

√ 
在例 6、7 两种情况中，a 句都是用 V1-V2 连续的编码形式来表达两个事件，例 8 的情

况则只存在非连续的编码形式。从编码长度上看，例中 a 句是用更简短的编码来传递跟例中

b 句一样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借用计算机中的“压缩”概念，把例 6a 和例 7a 的 V1-V2
编码形式，看作是对复合事件的一种压缩编码表达方式。那么，前两种情况跟后一种情况的

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两个事件具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形成复合事件，且可以编码为 V1-V2

                                                        
5 自然语言处理（NLP）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话题跟踪”（Topic Tracking）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识别这

样的新闻事件并发现事件之间的关联（event detection and tracking）。 
6 语言学中关于“事件”的讨论主要是基于动词的词汇语义的。动词分类（verb classes）与事件类型（event 
classes）的早期研究，可参看 Vendler（1967）。近期的研究认为，动词类别很难跟事件类型形成简单的一对

一关系，动词跟事件类型的关系经常要依赖上下文语境中的其他成分，而不仅仅是动词本身，可参看 Rosen
（2003）和 Tenny & Pustejovsky（2002）。 
7 关于动词，或动作行为的词汇化（lexicalization）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也可参见 Levin & Hovav（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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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缩形式？本文无法全面讨论这个问题，但可以通过分析 V1-V2 如何组合为 V-R 结构，

来对此做初步的探讨。下一节我们就主要基于事件语义的分析框架来探讨 V1-V2 的组合问

题。在讨论之前，我们通过示例的方式，给出本文对事件语义结构的一般性描述框架。比如

例（6）对应的语义结构可以图示如下： 
图 1：复合事件的语义结构图示例 
                                共指关系         原因-结果复合事件 
原因子事件                                         结果子事件 
        施事         受益者                 主体 [+人或动物] 
 [+人或动物]          [+人或动物]    因果 
                                    关系 
              喂 [动作事件]                  饱 [状态事件] 
 
在图 1 中，“喂”“饱”各自对应一个简单事件。对于简单事件，描述内容包括：（1）事

件的类型，比如“喂”属于动作行为类事件，“饱”属于状态类事件。这主要是对动词的词

汇语义特点的描写（参见下文 4.1 节）；（2）事件参与成分的类型及语义特征，比如“喂”

可以有两个参与成分：施事（agent）和受益者（benefactive），其语义特征均为“[+人或动

物]”。两个简单事件在满足一定的语义关系的情况下，就可以构成复合事件。对于复合事件，

描述内容包括：（1）子事件（subevent）之间的语义关系。比如图 1 中的“原因——结果”

（cause-effect relation）关系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复合事件语义关系类型。在缺省（default）
情况下，这种复合事件中，前一个简单事件表达“原因”，后一个简单事件表达“结果”。（2）
子事件中的参与成分是否具有共指（co-reference）关系。比如图 1 中“喂”的受益者成分，

跟“饱”的主体成分必然为现实世界中的同一个实体，即具有共指关系。 
关于图 1 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本文的处理方式，还需要做一些说明： 
首先，子事件之间的语义关系是一个有一定主观性的概念，不过我们可以尝试从语义特

征分解的角度对一种语义关系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比如若事件甲跟事件乙构成“原因——

结果”（或“因果”）关系8，则（1）在时间上，甲先于乙；（2）在形式上，对甲、乙事件通

常可以描述为：“因为甲，所以乙”或者“甲会导致乙”；（3）在观念上，甲发生，通常会导

致包括乙在内的有限的若干种情况出现。甲、乙越经常共现，则甲、乙的因果关系就越具典

型性（Typical Prototype）。如果甲出现，必然跟随着乙出现，则二者属于必然性因果关系，

否则属或然性因果关系；此外，如果甲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可控性，乙表现出明显的状态

变化性，则甲、乙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会更典型。像图 1 例中的“喂-饱”就是典型的“原因

——结果”复合事件，其中结果子事件“饱”是一个显著的状态变化；原因子事件“喂”具

有明确的目的，且该动作行为是可控的；而且“喂”跟“饱”有清楚的时间先后顺序。而像

“哭-醒了”“站-直了”等例子，V2 事件“醒、直”都有“状态变化性”，V1“哭、站”具

有“可控性”，V1 和 V2 之间满足“顺序性”，但不突出 V2 是 V1 的“目的”，因此可看作

是典型性弱一些的“原因——结果”复合事件。而像“去-打球”这样的 V1-V2 组合，V2
不具有“状态变化性”，而且 V1 发生之后会导致的新情况几乎是无限多的，V1 对 V2 缺乏

预测性。只是描述在一个动作行为（V1）之后又发生一个新的动作行为（V2），因此不能看

作“原因——结果”复合事件，而应该看作是“位移——目的”复合事件。在这类复合事件

中，突出 V2 是 V1 的“目的”，且 V1 和 V2 一般都是可控的动作行为。 
其次，图 1 反映的是最基本的事件语义结构内容，根据分析的需要，我们还可以向语义

结构图中添加其他有用的信息。比如事件的参与成分相互之间还可能具有“整体-部分”

（part-of）等语义关系。题元角色也可根据需要增删。图 1 中“喂”就可以增加“受事”（patient）
                                                        
8 参见章奇（2008），曹照洁（2004），干红华（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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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可充当该角色的名词如“奶粉、药”等）。换言之，上述语义结构图框架的描述内容

是开放的。对此就不再展开讨论了。 
第三，限于篇幅，下文在分析 V1-V2 组合时，一般不画出详细的语义结构图，但请读

者注意，本文对各种 V1-V2 分析的背景框架就是形如图 1 所示的复合事件语义结构。此外，

复合事件还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子事件组成，比如在像“他把对手打昏在地”这样的例子中，

“打-昏-在地”就包含了三个子事件。但这种情况属于极少数，本文不做展开讨论。 
 

三  V1 + V2 可以组成哪些类型的结构？ 
 
汉语的谓词没有形态变化，两个谓词 V1，V2 接续共现的时候，可能形成的结构类型至

少有如下面表1所示的六种。从一般汉语语法著作中对这六种结构的命名可以体会到，V1-V2
在不同结构中的句法地位是不同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组：“并列、连谓”为一组，其中 V1
和 V2 的地位基本平等，或者说不大强调哪一个是中心；“状中、主谓”为一组，其中 V2
为句法中心；“述宾、述补”为一组，其中 V1 为句法中心9。下面按照这个顺序，分别列举

六种结构的实例（每种结构各举四例）。如果我们以前一节所述的复合事件语义结构为背景

框架来看这些 V1-V2 组合例子，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是：各种句法结构中 V 是否对应一个独

立的事件，V1-V2 是否构成复合事件。如果构成复合事件，子事件之间的语义关系是什么？ 
表 1：V1-V2 形成的不同结构示例 

序号 结构类型 示例 
1 并列 吃 喝       去 留        游泳 跑步      支持 帮助   
2 连谓 出去 看     去 借        上网 聊天      出国 留学 
3 状中 跳 投       飞 扑        讽刺 说        拼命 干 
4 主谓 复印 可以   报告 完毕    战斗 开始      谣传 出现 
5 述宾 同意 去     管 住        想 疯          受到 批评 
6 述补 搬 走       管 住        想 疯（了）    讨论 清楚  

 
当计算机碰到上面这样的两个 V 连续出现的格式时，就会发生识别上的问题：一个具

体的 V1-V2 序列实例到底是上述六种结构中的哪一种？ 
因为汉语动词出现在上述六种不同结构中并无明显的形式特征上的变化，人在判断

V1-V2 结构类型的时候首先是根据 V1 和 V2 之间的语义关系，同时也会根据 V1 和 V2 所处

的环境来进行选择。这里我们主要通过对 V1-V2 的语义分析，来看 V1-V2 组合形成上面六

种结构的条件分别是什么。 
并列结构要求 V1 跟 V2 是语义上近似或对立的动作行为，而且音节数也应相同。V1

跟 V2 没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关系。V1 跟 V2 各自代表一个独立的事件，并且构成一个语义

上有密切联系的复合事件。有的时候这种联系仅仅是时间上的“共时”（simultaneity）关系，

比如“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帮助你们”。而有的时候，这种联系还超越了共时关系。比如

“他经常公款吃喝”。“吃”跟“喝”因为常常在一个现实场景中共现，因而被提取出来，作

为典型的“进餐”行为的代称。不妨举个可类比的例子，当我们看到一个教室里的同学在“书

写、答题、皱眉思索、……”时，我们可以把这一系列事件（场景）用一个动词来通称，即

“考试”。换言之，在抽象的层次上用“考试”这个动词描述的事件，在更具体的层次上，

                                                        
9 当然，这是一个大致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各种结构里 V1 和 V2 的地位差异都是泾渭分明的，特别是“述

补”结构中是 V1 为中心，还是 V2 为中心，往往容易引起争议（参见齐冲，2005）。不过，分析 V1+V2 形

成的六种结构中 V1 和 V2 的句法地位差异，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结构的性质，同时也有助于体会这些结构

之间界限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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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对应为多个事件。汉语中 V1-V2 并列结构有时候也具有这样的语义概括功能。在具体的

动作层次上，“吃”跟“喝”分别代表独立的动作事件，当二者组成并列结构后，则在抽象

的行为层次上，“吃喝”共同表达了一个行为事件，即“进餐”事件。而人们之所以选用“公

款吃喝”，而不选用“公款进餐”，正是抓住了“吃喝”这种底层为动作事件，上层为行为事

件的双重属性，符合在这个语境中既要表达一种社会惯常行为（ social-conventional 
behavior），又要体现这种行为并不正式，更不典雅的特征。“进餐”这个动词则不具备这种

表达效果（如果使用，则可能造成“滑稽”或“幽默”）。 
连谓结构要求 V1 一般是含“去、来”的趋向动词（如“出去”），或有位移义的动词（如

“出国”）。V1 跟 V2 也是各自代表独立的事件，但 V1 跟 V2 在时间上一般有先后关系。而

且 V2 一般理解为是 V1 的“目的”。表达的侧重点在“目的事件”V2 上。V1-V2 连谓结构

对应的疑问形式可以为“V1-干什么”。比如“出去看”的疑问形式为“出去-干什么？” 
状中结构跟连谓结构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10。表 1 中的例子“跳投、飞扑、讽刺说”等

宽泛而言也可以看作是连谓结构。不过，状中结构中的 V1 跟 V2 一般属于相近的并且容易

在一个场景中“同时出现”的动作行为。V1-V2 状中结构更倾向于理解为一个事件，而不是

两个独立的事件，或者说，V1-V2 复合的紧密度非常高，以至于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事

件了。其中 V1 只是主要事件 V2 的伴随方式，其独立性不强。从表达目的来说，V1-V2 状

中结构跟连谓结构不同，侧重表达 V1 的“方式性”，相应地，V1-V2 状中结构对应的疑问

形式可以为“怎么-V2”。比如“跳-投”的疑问形式为“怎么-投？”。 
主谓结构要求 V2 是能够对动作行为进行“陈述”的动词，而不是像一般动词那样对事

物（实体）进行“陈述”。V1-V2 形成主谓结构表达的是一个简单的评价事件，V1 虽然是动

词，但在这个结构里起的作用是“指称事件整体”，并不涉及“事件的内在过程”，V2 是对

V1 的评述。V1-V2 主谓结构的疑问形式为“V1 是不是 V2”。比如“复印-可以”的疑问形

式为“复印是不是可以？”。 
述宾结构要求 V1 是能带谓词性宾语的动词。从语义上看，V1-V2 述宾结构也是表达一

个简单的单一事件，该事件主要由 V1 来表达，V2 是 V1 所支配的对象，处于依附地位，并

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从形式上说，V1-V2 述宾结构对应的疑问形式为“是不是 V1-V2”
或“V1 不/没 V1-V2”。比如“同意去”对应的疑问形式为“是不是同意去”或“同意不同

意去”。此外，V1-V2 述宾结构不用于“把”字结构的后面。 
述补结构一般要求 V1 是能改变事物状态的动词，V2 则是能够表达事物或事件所处状

态的动词（详见第四节）。就对应的疑问形式而言，述补结构跟述宾结构的情况相同。比如

“搬走”的疑问形式为“是不是搬走”或“搬没搬走”。不过，从语义上说，述补结构中的

V1，V2 各自代表了一个事件，整体 V1-V2 则表达了两个事件的复合。这跟 V1-V2 述宾结

构表达单一事件的性质有很大的不同。此外，跟述宾结构相对立的是，述补结构的典型分布

位置是在“把”字结构后面。 
通过上述对六种 V1-V2 结构的内部语义性质的概要分析，我们可以根据 V1 和 V2 所表

达的事件语义关系的不同，重新对这六种结构进行分组：“并列、连谓”仍为一组，二者都

是典型的复合事件表达结构。从形式上看，V1 和 V2 都可以与明确的表达时间范畴的成分

共现，比如“并列式 V1-V2”可以有“一边 V1 一边 V2、又 V1 又 V2”等变换形式；“连谓

式 V1-V2”可以有“V1 之后 V2”的变换形式。这些变换形式都清楚地标记了 V1 和 V2 事

件之间的时间关系。“述补、状中”可看作一组，这两种结构中 V1 和 V2 的关系既有“分”

的一面，又有“合”的一面。不过，述补结构中 V1 跟 V2“分”的意味浓一些，状中结构

中 V1 跟 V2“合”的意味更浓一些。从形式上看，述补式跟状中式 V1-V2 都像单个动词一

                                                        
10 比如“喝酒-壮胆”就既可看作是连谓结构，也可以看作是状中结构。我们的语感是，当 V1 不是位移动

词而是一般的动作动词时，会使 V1-V2 到底是归属连谓还是状中的界限更趋向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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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以在前、后容纳指称性成分（主语和宾语），形成汉语简单句“主 —— 动 —— 宾”

的基本表达格局。“述宾、主谓”可看作一组，这两种结构中 V1 跟 V2 不再分别表达两个事

件。述宾式 V1-V2 中，V1 表达独立事件，V2 的表达功能是 V1 涉及到的内容，属于指称性

成分，相当于“事物”，而不是“事件”；主谓式 V1-V2 中，V2 表达独立事件，V1 的表达

功能是 V2 评述的对象，也属于指称性成分，相当于“事物”，而不是“事件”。下面把重新

分组后的六种结构的事件语义关系列表加以概括： 
表 2：V1-V2 形成不同结构对应的事件语义关系 

序号 结构类型 事件性质 子事件时间顺序 V1-V2 间语义关系 

1 并列 复合 无先后 V1 与 V2 平等并立 
2 连谓 复合 V1 先于 V2 V2 是 V1 的目的 

3 述补 复合/单一 V1 先于 V2 V2 是 V1 的结果 

4 状中 复合/单一 V1 与 V2 同时 V1 是 V2 的方式 
5 述宾 单一 - V2 是 V1 的内容 

6 主谓 单一 - V2 对 V1 做评判 
 
对大多数谓词来说，当它们出现在 V1 和 V2 位置上时，由于 V1 和 V2 各自语义性质的

限制，一般只会形成这六种结构类型中的一种。但也有少量的 V1-V2 格式存在歧义。其中

跟述补结构有关的歧义包括有下面四种情况，即除了跟并列结构很难形成歧义对儿之外，述

补结构跟连谓、述宾、状中、主谓都可能构成歧义对儿： 
（1）述宾 —— 述补 
上文示例中的“管住、想疯”，就是既能分析为述宾，也能分析为述补结构的歧义。比

如“管住”既可以理解为“管吃管住”中的“管住”，即“负责提供住宿”，这时候 V1-V2
是述宾结构，也可以理解为“管住自己的嘴”中的“管住”，即“管好、使听从”，这时候

V1-V2 是述补结构。这种情况的歧义还有不少实例，比如“想疯、想起来、装糊涂、认错（了）、

哭穷、估计到（了）、……”等等。这类歧义往往也可以归结为 V1 动词的多义性。如“想、

装、认”等就都是多义动词，这些动词在述补和述宾结构中都分属不同的义项。 
（2）主谓 —— 述补 
有极个别的 V2，既能充当谓词性主语的谓语，又能表达结果状态，因而造成歧义，比

如“好”作为 V2 形成的“买-好”“吃-好”等，就既可以解读为主谓结构，也可以解读为述

补结构。作为主谓结构，“好”表达对 V1 事件“买、吃”等的评判；作为述补结构，“好”

表达 V1 事件已进入“完结”状态。“V1-好”的两种解读意义差别相对明显，还有的歧义实

例，两种解读的意义差别相对较小，比如“解释-清楚”。 
（3）连谓 —— 述补 
当 V2 为趋向动词“去”“来”时，V1-V2 组合就可能形成歧义，比如“拿去”，既可以

解读为连谓结构（意为“去拿”），也可以解读为述补结构（意为“拿走”）11。 
（4）状中 —— 述补 
既能解读为状中，又能解读为述补的 V1-V2 格式极少。我们只发现像“飞跑”这样的

个别实例：一种解读为“像飞那样跑”（状中式），另一种解读为“飞走了”（述补式）。 
通过考察述补式 V1-V2 与其他结构的 V1-V2 形成歧义的情况，我们可以体会到述补结

                                                        
11 关于 V1-V2 是构成连谓，还是述补的歧义，可参见陆俭明（1989）。值得一提的是，除歧义外，连谓和

述补之间的界限也有一定的模糊性。特别是 V2 为表位置变化的趋向动词或介词时，这种模糊性更大。比

如“鸡栖在．．窗台上，鸽子扑腾上．．．了房梁”（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第一章），其中 V1-V2 是连谓还是述

补，似乎是两可的。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把前者看作是连谓，后者看作是述补。仔细体会本文表 2
列举的连谓和述补的事件语义关系特点可以发现，二者在语义上的区别确实也有界限上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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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其他四种结构的相似或相近程度。我们的猜想是，越相似的结构，构成歧义的可能性越

低，这是交际中信息传递效率的要求。如果两个结构很相似，同时还特别容易产生歧义的实

例，那无疑会大大增加交际时的解码负担。相反，如果两个结构的区别度较大，那么即便有

歧义的实例，也相对容易通过上下文语境判别，解码负担不会太重。从这个意义上说，述补

结构的语义表达功能跟“述宾、主谓”相差较大，而跟“连谓、状中”距离更近。 
值得一提的是，有个别的 V1-V2 格式不大能归入上述六种结构中。请看下面两组例子： 

甲：管-定（了）  写-定（了）   吃-定（了） 
乙：搞-定（了）  说-定（了）   敲-定（了）12 

甲、乙两组都是“V1-定”格式，乙组从语义上说符合述补结构的要求，“定”是 V1（“搞、

说”）的结果，从形式上看，V1 跟“定”之间也可插入“得、不”，跟典型的 V-R 构造的性

质相同。甲组中 V1 跟“定”之间没有这种语义关系，“定”应理解为“一定”，相当于后置

的状语，比如“管定了”等于“一定要管”；“写定了”等于“一定要写”；“吃定了”等于“一

定要吃”。而且 V 跟“定”之间也不能插入“得、不”。不过，这样的格式实例很少，我们

只发现“V1-定”这一种情况。从语义关系上讲，甲组例子中的“定”也可以解释为是对 V1
的一种态度评判，可看作是介于述补和主谓间的一种结构（参见第四节述结式的内部类型）。 

除语义关系不同外，各种结构中 V1 和 V2 的分布，以及二者之间的选择限制也存在着

较大差异： 
（1）并列式、状中式中 V1 和 V2 的选择限制比较明确，基本要求 V1 跟 V2 是语义相

近、相反或同属一个语义类的谓词；而且状中式对 V1 的选择限制很强，能在状中式中充任

V1 的动词数量很少13。 
（2）主谓式对 V2 的选择限制更强，能在主谓式中充任 V2 的动词数量更少14。但 V2

对 V1 则很难描述有什么选择限制关系，即 V1 的可选范围很宽。 
（3）连谓式、述宾式中 V1 和 V2 的选择限制关系很难描述。虽然我们的语感是连谓式

中 V1 通常以含位移义的动词居多，但 V2 是什么语义类型的动词则似乎没有任何限制。述

宾式的情况也类似，能在述宾式中充当 V1 的动词数量不少，V2 的数量更多15，但 V1 如何

选择 V2 作它的宾语，很难描述16。 
（4）从数量上看，能构成述补式的 V1 和 V2 分别比主谓式中的 V2 和状中式中的 V1

明显要多，数量级跟述宾式类似，但是数量对比关系相反，述宾式中 V1 数量少于 V2；述

补式中 V1 数量远多于 V217。此外，述补式中的 V1 和 V2 之间有更强的选择限制关系。 
通过上述对各种结构中 V1 与 V2 的语义关系，以及二者的相互选择限制的初步考察，

我们就对 V1-V2 构成述补式的总体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首先，V1-V2 述补式涉及到

半数的动词，相对于涉及动词数量极少的主谓式和状中式，研究 V1-V2 述补式的组合条件

                                                        
12 “V1-定”格式也有潜在歧义，比如“敲定了”，就既可以归入甲组，意为“一定要敲（某样东西）”，如

“看样子这个竹杠他是敲定了”；也可以归入乙组，意为“搞定了、谈妥了”，如“这笔生意已经敲定了”。 
13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所“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1999 年版）收录了 14479 个动词。其中标记了能独立

作状语的动词有 217 个，只占 1.5%（参见俞士汶等，2003）。 
14 “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中标记了动词是否能单独做谓语，以及在做谓语的时候是否允许主语为一个

谓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动词就有潜在可能性构成 V1-V2 主谓式。这样的 V2 动词有 108 个，仅占 0.75%。 
15 “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中标记了能带谓词性宾语的动词有 1281 个，占 8.85%。这类动词有可能在

V1-V2 述宾式中充当 V1；能单独作宾语的动词有 6332 个，占 43.3%。这类动词有可能在 V1-V2 述宾式中

充当 V2。 
16 比如：假设 V1 是“同意、企图、打算”这类动词，它们选择什么样的动词充当宾语（V2），是很难预测

（描述）的，我们的语感是，可以作 V2 的动词范围应该很宽。 
17 “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中标记了动词是否可以带结果补语、趋向补语、介词补语，以及能否做结果

补语。在三项补语中，至少能带一项补语的动词有 7031 个，占 48.56%。如果分项统计，则可以带结果补

语的动词有 3178 个（21.95%），可以带趋向补语的动词有 6191 个（42.76%），可以带介词补语的动词有 1028
个（7.09%）。而能作补语的动词为 156 个（1.2%）。此外，“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收录形容词 2856 个，

其中能作补语的为 262 个（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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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更高。其次，V1-V2 述补式中 V1 跟 V2 子事件的语义关系相对明确，因而在事件语义

的分析框架下去发现和归纳 V1 与 V2 组合的语义条件，相对更具可操作性。而并列式、连

谓式、述宾式要么条件太简单，要么太难，可操作性都较低。第三，有些 V1-V2 的组合实

例可以兼属不同的结构。这其中有的属于模糊，比如“状中结构”跟“连谓结构”之间、“连

谓结构”跟“并列结构”之间，界限就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模糊不影响意义理解）。而有的

则属于歧义（歧义影响对意义的准确理解），述补结构可以跟其他四种结构分别构成歧义。

这也意味着探究 V1-V2 构成述补结构的判别条件，对于计算机的歧义消解（disambiguation）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下面，我们就来看 V1 和 V2 具体是如何互相选择，形成 V-R 结构的。  

 
四  V1 + V2 如何构成述结式？ 
 
4.1  V1 和 V2 之间要有“动作（原因） —— 结果”关系 

述补结构中的 V1 跟 V2 无疑应该有“述 —— 结”的关系。其中的“述”一般指的是

动作行为，“结”指的是结果。问题是，V1 动作行为跟 V2 结果是如何关联起来的？ 
我们认为，可以从动词本身的词汇语义特征18和动词所表达事件的参与成分19两个方面

来描述 V1 与 V2 的语义关联机制。 
（一）先从动词本身的词汇语义特征来看： 
充当 V1 的动词主要是描述动作行为的，其作用是改变事物的状态。这类动词中的典型

成员往往具有“动态性”，因而可以进入一些表达“动态义”的句法格式。比如①正在 ～；

②一直（在）～；③去 ～；④～ 来 ～ 去，等等。下面是一些表动作行为的动词例子： 
看、听、闻、吃、喝、跑、跳、走 1、飞、爬、站、蹲、踢、写、画、学、描、

抄、射、举、推、滚、漂、流、害、气 1、杀、毒、…… 
充当 V2 的动词（其实多数是一般说的形容词）则主要是描述事物的“状态”或“状态

变化”的，其作用是对 V1 的动作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也就是事物的状态变化情况作出说明。

这类动词，不具有“动态性”，而是具有“状态”或“属性值”的语义特征，即对事物的某

项属性的具体取值（即事物的具体状态）加以描述。比如“高”“矮”，就是对“高度”这个

属性的具体取值。“胖”“瘦”则是对人的“形体”属性的具体取值，等等。这类词可以进入

的句法测试环境都跟“状态义”有关。比如⑤“变～（了）”；⑥回答“N 怎么了”这种形

式的提问（格式中 N 表示事物），等等。比如问：“张三怎么了”—— 答：“张三病了” / “张

三累了”。下面是表状态（变化）的一些动词（形容词）的例子： 
高、大、矮、胖、怕、高兴、生气、聪明、错、对、苦、甜、早、晚、远、

近、走 2、病、累、活、死、伤、懂、会、忘、气 2、腻、烦、…… 
以上关于述结式中 V1 和 V2 的语义特征的描述对多数动词应该是适用的，从句法格式

检验来说，V1 动词选择格式①——④，排斥⑤——⑥；V2 动词则相反。二者具有语义和句

法表现上的对立性。不过，有两点需要说明：（1）也有的动词兼具“动态性”和“状态性”。

比如“飞、走、跑”这类动词，就既能适应格式①——④，也能适应格式⑥。通常这样的动

词也都是词典中的多义项动词，表“动作行为”是一个义项，表“状态”是一个义项。（2）
具“动态性”的动词通常不能充当 V2，但反之不然，也有部分具“状态性”的动词能充当

V1。我们考察了王砚农等（1987）所收录的 322 个常用作结果补语的词语。其中同时又能

作为 V1（带结果补语）构成述结式的有 34 个（占 1.06%）： 
崩、病、沉、倒、丢、动、飞、给、鼓、昏、急、卷、渴、哭、苦、困、累、

                                                        
18 相对于“分类”的描述方式，从语义特征的角度描述动词及其对应事件的性质，要更灵活一些，要求也

更宽松一些。关于汉语述结式中 V1 和 V2 的语义类型描述，可参看施春宏（2008）第一章 1.3 小节。 
19 动词所表达事件的参与成分，主要是动词的论元（题元）成分，可参考 Grimshaw(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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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麻、难、怕、跑、热、输、撕、死、酸、疼、笑、赢、晕、胀、走、醉 
这说明述结式中 V1 和 V2 动词的语义对立仍然是主流，仅有很少量的动词具有身兼 V1 和

V2 的能力。关于这些动词充当 V1 时形成的述结式的特点，见下文分析。 
如果 V1 和 V2 不具备上述语义特征的要求，则 V1-V2 就不能构成 V-R 结构，只能是形

成其他的结构类型，或者无法接续组合。比如关系动词“有”既不是表动作行为的，也不是

表状态的，它无论在 V1 位置，还是在 V2 位置，都无法形成 V-R 结构。“有”在 V1 位置，

可以形成粘着性的述宾结构，比如“有吃有喝、有多有少”中的“有吃、有喝”等；“有”

在 V2 位置，则形成粘着性的连谓结构（比如“藏有、刻有、留有”等20）。再比如“抓”跟

“躲”，都不是状态动词，二者就无法形成 V-R 结构。尽管它们对应的事件在概念语义关系

上也具有“原因——结果”的关系，比如原因事件“警察抓小偷”，结果事件“小偷（到处）

躲”，但这两个动词却无法接续组合，形成“警察抓躲了小偷”这样的说法。 
（二）再从动词所表达事件的参与成分来看： 
无论是表示动作行为，还是表达状态变化，最终都是要落实在事物（或事物间的关系）

上。V1 和 V2 的语义联系，正是通过二者在复合事件的概念语义结构中某个（些）参与成

分具有共指关系来实现的。有共指关系的事件参与成分，就是复合事件中状态发生变化的事

物。我们也可以说两个子事件共享（share）该成分。具体来看，又包含两种情况： 
一是状态变化落实在 V1 和 V2 共享的题元成分（Theta role）上。例如：在“张三吃光

了面条”中，V1“吃”的题元成分为“张三”和“面条”，V2“光”的题元成分为“面条”。

V1 和 V2 共享一个题元成分“面条”。V1 动作发生后，改变了这个共享题元成分“面条”

的状态，即“面条”的最终状态为 V2“光”。此外，还可以有共享两个题元成分的例子。比

如：“他看懂了老外的这个手势”中，V1“看”和 V2“懂”的题元成分均为“他”和“手

势”。V1 和 V2 共享这两个题元成分。V1“看”这个动作行为发生后，改变了“他”和“手

势”之间的状态关系，即二者的关系最终状态为 V2“懂”。 
二是状态变化落实在 V2（而不是 V1）的题元成分上，即 V2 跟 V1 并不共享题元成分。

不过，V2 的题元成分仍然跟 V1 所表达的事件有密切的语义联系，是 V1 激活的事件场景中

的一个成员（即非题元参与成分）。例如：在“张三哭肿了眼睛”中，V1“哭”的题元成分

为“张三”（充当主体角色），V2“肿”的题元成分为“眼睛”。“眼睛”不是 V1“哭”的题

元成分，但是“眼睛”跟“哭”的题元成分“张三”有整体-部分关系，且跟“哭”这个行

为有密切的联系，“哭”的主要特征就是“眼睛流泪”。在 V1 动作“哭”发生后，改变了“眼

睛”的状态，即“眼睛”的最终状态为“肿”。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把 V-R 述结式的语义结构简要图示如下： 
图 2：V-R 语义结构简图 

                               N1，（N2，N3 …） 
 
 

V1[表动作]  —— V2[表状态] 
                       原因事件                结果事件 
 

上图反映的是最典型的 V-R 的复合事件语义结构。虚线框中的 N1，N2 等表示 V1 和

V2 各自事件的参与成分，其中有若干是两个子事件共享的（用括号示意）。图中既标识了

V1，V2 自身的语义性质，也标识了二者之间具有的“原因——结果”事件关系。在此基础

上，V-R 还可以扩展出更多的类型。比如：（1）V1 也可能不是表动作的，而是表状态的，

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是一个状态引发出下一个状态，即从状态 1 变化为状态 2，这样的

                                                        
20 参见史有为（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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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结构的实例也有不少，比如“累-病（了）、病-倒（了）、酸-怕（了）、……”等等。这

类 V-R 结构中的 V1 也可以在其他 V-R 结构中充任 V2；（2）V2 可以不是事物状态的变化，

而是描述 V1 整个事件所处状态的变化。如“吃完（了）”中的“完”可以指 V1“吃”这个

事件进入到“完结”状态21。（3）V2 也可以不是 V1 引发的自然结果（事物变化达到的客观

的状态），而是说话人对 V1 所造成的事物（事件）所处结果状态的评价，像一般所说的“偏

离义述补结构”就是这类情况22。如“买-贵（了）、去-早（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图

3 所示的一个 V-R 内部分类系统（黑体字是示例，加低色字是小类的区别特征）： 
图 3：现代汉语 V-R 结构分类系统 

     R 描述 V1 主

体状态变化 
洗累  看傻   

学聪明  走进来 

    R 描述事

物本身状

态变化 

  
非主体题元

状态变化 

晾干 

砍钝 

写清楚

    R 描述 V1 非

主体状态变化

 

   

 
R 描述事

物的状态

变化 
  非题元状

态变化 
哭湿  

哭肿 

  由 V1 动

作造成R 
 R 描述事

物间关系

状态变化 

打赢  看懂  教会  听成 

拉近  跑远  抓紧  对准 

 R 为 
自然 
变化 

 R 描述事件

的状态变化

吃完  去成 

 
V-R 

 由 V1 状

态变为R 
累病  气晕  酸倒 

 R 为 
主观 
评价 

 

买贵  买早  买多  去晚  挖浅  

 
关于图 3 的 V-R 分类系统，这里有必要做一些说明： 
第一层分类是对 V-R 中“结果”的性质差异进行区分。尽管一般语法书上将“买贵、

买早”等看作是述补结构，但这里的“贵、早”等所表达的语义性质跟纯粹表自然变化结果

的补语是不同的。它们主要反映的不是“客观变化”，而是“主观评价”。从结构关系上看，

“买-贵（了）”类 V1-V2 跟“买-到”所代表的典型述结式相比，有两点显著不同值得注意：

一是“买-贵”类后面一般都要带“了”，否则站不住，而汉语中光杆形容词单独做谓语一般

                                                        
21 这种情况下 V1 跟 V2 之间已经不是典型的“原因——结果”关系，而只是有时间先后的“状态变化”关

系。但基于“有始有终”这个共性，在观念中，也可以把这类 V1-V2 看作是广义的“原因——结果”。 
22 关于“偏离义述结式”，可参见陆俭明（1990，2001），彭国珍（2006，2007）的分析。这类 V1-V2 也不

是典型的“原因——结果”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中的 V2 跟主谓结构中的谓语的评述功能有类似之

处。不过，这类 V1-V2 也都可以扩展为：“V1 是 V1 了，但结果 V1 得有点 V2”这种形式，比如“买贵了”

可以扩展为“买是买了，但结果买得有点贵”，“买早了”可以扩展为“买是买了，但结果买得有点早”，等

等。从扩展形式不难看出，在观念中，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V2 是在 V1 发生之后，对 V1 所造成的某种

结果状态的一个主观评价，即 V1 导致人们产生 V2 这样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 V1-V2 仍可看作

是广义的“原因——结果”。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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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站不住（比如“这件衣服贵”单说就站不住）；二是“买-贵”之间插入“得”后，不能形

成所谓的“可能式述补结构”，只能理解为“主题——评述”语义关系，“买得贵了”中，“贵”

仍然是对“买”这个行为造成的结果进行“主观评价”。而不是表达“买”这个行为有没有

可能造成“（某物）贵”的结果（状态）。因为存在这两点差异，在进行第一层分类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类 V1-V2 单列出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 V1-V2 是介于述补结构与主谓结

构之间的一种结构。 
第二层分类是对 V-R 中“原因”的性质差异进行区分。大多数典型的 V-R 结构中，V1

都是表动作行为的，这是在 V1 本身（单事件结构）层次来看的。如果在“原因——结果”

的复合事件结构层次上看，V1 同时也就是造成 V2 结果状态的原因事件。而原因事件不一

定都由动作行为来实现，也可以由一个单纯的表状态的事件来实现，这就是前一个状态引发

后一个状态的复合事件情形。有时候，还可以用多个 V-R 形成一个描述多个“原因——结

果”关系的链条（不妨称之为“链式 V-R 组”）。比如：“讲-累”，“累-病”，“病-糊涂”。这

三个 V-R 就表达了三个连续的“原因——结果”关系的复合事件。最初始的 V1“讲”是一

个动作行为，它造成的结果状态是 V2“累”，即“讲”的主体题元（某人）进入到“累”的

状态。“累”这个状态持续下去，积累成一个新的状态“病”，“病”这个状态再持续下去，

积累到一定程度，又出现一个新的状态“糊涂”。从论元结构的角度看，把“状态 1——状

态 2”这类 V-R 单列出来，有助于说明 V-R 整体的论元（题元）结构性质。这类 V-R 的核

心论元只有 1 个，就是其所描述的状态对应的事物，比如“累病了”的论元就是“累”和“病”

的共享事件参与成分“人”（比如“张三累病了”）。不过，这类 V-R 同时又可进入到“致使

原因——致使结果”的复合事件表达框架中，造成表层似乎有两个论元成分的现象（比如“他

的这番话酸倒了所有的人”）。这种现象跟汉语中表状态（变化）的谓词对其论元成分的句法

位置（即出现在谓词前还是谓词后）没有严格限制有明显的联系。比如“人死了 —— 死人

了”都可以成立。句法上的宽松，直接导致了“死“这样的状态（变化）动词可以直接进入

“致使原因——致使结果”的事件表达框架，形成像“这场大火死了很多人”这样的说法，

如果仅从表层成分的序列上看，就可能得出“死”是二元动词的结论，即把例句中的“这场

大火”和“很多人”分别看作是“死”的主、宾论元。但是，我们也可以不这样看，而是根

据“死”的基本概念义，把“死”看作是一元动词，而把“死”进入到“致使原因——致使

结果”事件表达框架中的用法，看作是表强状态变化义动词的普遍性质。正是基于上述认识，

我们把“累病”这类 V-R 结构单列为一个小类。 
本文对 V-R 的分类综合考虑了 V1，V2 自身的语义性质，以及 V1 和 V2 之间的“原因

——结果”事件语义关系性质。在这样的框架下看 V1-V2 组合形成的 V-R 结构的性质，我

们认为视野更宏观一些。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认识到一些以往通常看作是 V-R 式的结构跟

典型 V-R 的差异。除前文谈到的“管定了”，以及上面提到的“买贵了”外，像“送给”这

样的例子，也可进一步仔细考虑其内部语义关系跟典型 V-R 的不同。事实上，所有的“V1-
给”实例，都跟“买贵”一样，不能处于句尾，也不能插入“得”成为“V-得-给”可能式

述补结构。从 V1 和“给”的词汇语义分析不难看出，能跟“给”结合的 V1 中，有不少其

本身的词汇义中都包含了“给予”的语义特征，如“卖、寄、交、教、送、赠、……”等等，

这些 V1 跟“给”基本属于近义词的关系。它们跟“给”组合，既可以理解成“原因——结

果”的复合事件语义关系，也可以理解为“状中”或“连谓”结构关系23。我们的感觉是，

“送给”离典型的 V-R 结构，比“买贵”离典型的 V-R 结构似乎更远一些。另一方面，可

以更好地理解一般所说的趋向补语跟结果补语的共性。趋向补语中表物体实际位移的补语成

分（如“把椅子搬进去”中的“进去”），同样也是表达事物的结果状态，在 V1 的作用下，

事物如果改变了位置状态，汉语中就用趋向动词来充当 V2，构成 V-R 结构式。从这个意义

                                                        
23 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第 12.7 小节）中就是将“送给”看作连谓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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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趋向补语只是结果补语的一个小类。一般的结果补语表达的事物自身属性的状态变化，

趋向补语表达的是事物位置状态的变化。二者的相似性是非常明显的。英语的补语结构中也

有类似的情况，可参看 Levin & Hovav（1996，1999）。 
此外，结合 V1 和 V2 本身的词汇语义性质，以及 V1 跟 V2 之间的“原因——结果”事

件语义关系来看 V-R，可能比从 V1 和 V2 的论元整合角度看，更具有概括性，因而上面分

出的 7 类 V-R 比一般直接从论元整合角度分出的 V-R 类型要少24。同时，对具体 V-R 实例

的句法行为的观察可能也会更细致一些。比如，同样是“V1-给”形式，如果 V1 本身是涉

及到改变事物位置状态或领属关系状态的动词，像上面举到的“送、赠、卖……”等动词，

那“V1-给”整体的句法表现就跟一般的三元动词一样；如果 V1 本身并不涉及到改变事物

位置状态或领属关系，或者改变领属关系的方向不是“失去”，而是“获得”，比如像“唱、

买、判……”等动词，它们形成的“V1-给”形式，就没有像一般三元动词那样的句法表现，

不能自由地分布在双宾语结构中，而是更常见于单宾结构的环境中25。比如： 
（9） a 这气球是爸爸买给女儿的  ——  b ? 爸爸买给女儿一个气球 
（10） a 孩子的监护权判给了女方  ——  b ? 法院判给了女方孩子的监护权 
（11） a 她要把这首歌唱给妈妈听  ——  b ? 她要唱给妈妈一首歌 
（12） a 他把作业交给了老师      ——  b 他交给老师一份作业 
（13） a 他把钱寄给了父母        ——  b 他寄给父母一笔钱 
上面例子中“买给、判给、唱给”等的句法表现跟“交给、寄给”等有明显区别。同样

是“V1-给”形式，但由于 V1 本身的词汇语义性质的不同，会造成“V1-给”整体的句法表

现的不同。这就说明了，对于 V-R 结构的性质的认识，除了考虑其中 V1，V2 的论元（配

价）性质外，还要考虑它们各自本身的词汇语义性质。 
以上我们把 V-R 放在“动作（原因）——结果”复合事件框架中，来观察其中 V1 跟

V2 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对此，尽管前人也已经做过很多考察和论述，但是，我们感觉到，

至少还有一个问题以往关注得不够：是不是只要满足了“原因——结果”的复合事件结构关

系，就都可以造出 V-R 结构来表达（编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前文举过的例 8 就是反

例。下面我们就对此展开讨论。 
 
4.2  V1 和 V2 之间的“动作/原因 —— 结果”关系必须有“适当的语义距离” 

可以说，以上关于 V-R 结构的分析都是针对“正例”的。但要想真正找到关于 V-R 结

构得以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仅看“正例”是不够的，还需要看看“反例”的情况。我

们再来看一些简单的对比例子： 
复合事件的语义结构 例号 

原因事件（V1） 结果事件（V2） 
简单事件的 

述谓结构形式表达框架 

（14） 张三 哭 张三的眼睛 肿了 张三 哭肿了 眼睛 
（15） 张三 学 打羽毛球 张三 会 打羽毛球了 张三 学会了 打羽毛球 
（16） 张三 哭 张三的眼睛 湿了 ? 张三 哭湿了 眼睛 
（17） 张三 学 微积分 张三 知道了 微积分 ? 张三 学知道了 微积分 
上面例 14、15 都是 V1+V2 能拼合为 V-R 的情况，而例 16、17 则是无法拼合为 V-R 的

情况。而且这两例还有一些区别。例 16 中的“哭湿”本身是可以构成 V-R 结构的（帅志嵩，

2009），比如“她流了很多眼泪，把枕头都哭湿了”。但是用在“哭湿了眼睛”中则不好。例

17 中的“学”跟“知道”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拼合为 V-R。仔细体会这两例中 V1 跟 V2

                                                        
24 关于 V-R 的内部分类，可参见施春宏（2008）第 5 章，p253。 
25 人们在把“V1-给”看作是述补结构讨论其论元结构时，通常以“送-给”为例进行分析，较少涉及“买-
给、唱-给”这类情况。可参看郭锐（2002）对“送给”的论元结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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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尽管 V1 跟 V2 可以构成客观事实上的“原因——结果”关系，但是，

这种“原因——结果”关系在人们的主观认知中，并没有被当作是“有信息价值”的“原因

——结果”关系，而是被解读为两个“共生”的同步事件，换言之，V1 所代表的事件可以

完全预测出 V2 所代表的事件，“哭”的词汇语义中就包含了“眼睛流泪、眼睛湿”的状况；

“学”一样事物，必然“知道”这个事物，因此，在例 16 和 17 中，“眼睛湿”的状态，跟

“张三知道微积分”的状态，是必然存在的，事件场景中并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在这种情

况下，V1 所对应的“原因”事件跟 V2 所对应的“结果”事件，既难以用无标记的复句形

式（两个分立的小句）编码表达出来，更难以压缩为 V-R 结构，进入到表达简单事件的述

谓形式表达框架中。或者说，例 16 和例 17 不成立的原因不是句法层次上的，而是语用层次

上的信息足量准则（Maxim of Quantity）的要求（Grice，1975），即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必

须要传达足够的信息量。如果信息量不足，说出来的句子即便合乎语法，也难以让人接受。

为了进一步印证上述分析，我们对比了表 3 中列举的一些 V1-V2 说法在实际语言中使用的

情况。考察的语料有两种，一是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制作的面向语言研究的现代汉

语专门语料库（CCL 语料库26）。二是在 Google（谷歌）搜索引擎中查询互联网网页中这些

句子的使用情况27。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3：一些 V1-V2 接续字符串在实际语料中的查询结果数 

例号 例句 查询 CCL 语料库结果数 查询 Google 结果数 
（18） 哭湿了眼睛 0 137 
（19） 哭模糊了眼睛 0 52 
（20） 哭下了眼泪 0 8 
（21） 哭下来了眼泪 0 3 
（22） 哭肿了眼睛 6 66,600 
（23） 哭出了眼泪 1 26,200 

 
不难看到，上面的查询结果确实印证了我们关于 V-R 成立条件的分析。例 18-21 的情况类似，

V1 都对 V2 具有极高的预测性，这样 V1-V2 组合形成 V-R 结构就很难在实际言语交际中出

现。例 22-23 则是常见的 V-R 结构例子。V1“哭”并不一定造成 V2“（眼睛）肿”的状态，

也不一定造成“（眼泪）出”的状态，V2 在 V1 之后出现，对于听话人来说，是一个“新的

信息”，因而两例中 V1-V2 组合成的“原因——结果”事件都给听话人提供了足量的信息。

上文例 17“学-知道”不成立，类似的“看-知道、听-知道”也都不能成立，而“学-懂、学

-会、看-懂、看-会、听-懂、听-会”则都是合适的 V-R 组合。对此，都可以解释为从“学、

看、听”到“懂、会”的状态，给听话人提供了足量（适量）的信息。 
我们还可以借用“语义距离”（Conceptual distance）概念（参见张敏，1998，第 5.1 节）

来说明有些 V1-V2 难以形成 V-R 结构的原因。比如上面例 18-21 中 V1-V2 难以形成 V-R 结

构的原因也可以视为 V1 跟 V2 所对应事件之间的“语义距离”太近。而另外还有的 V1-V2
难以形成 V-R，则可以看作是因为 V1 跟 V2 所对应事件之间的“语义距离”太远。 

                                                        
26 http://ccl.pku.edu.cn/ccl_corpus. 语料规模为 3 亿字。 
27 据报道，Google（谷歌）http://www.google.com 可检索的网页数量目前超过万亿。在如此海量的语料用

例中，我们可以检索到一般语感上认为不说的句子，但跟正常的句子相比，会差几个数量级。这种情况，

恰恰也佐证了本文的一个认识，就是当 V1-V2 符合“原因——结果”事件关系的时候，在语法层次上，能

够形成 V-R 结构，只是由于语用层次上的原因，一些 V1-V2 组合难以被人们接受。而对语用上的约束，人

们在做主观判别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而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不一定完全严格遵守，结果语料中也就会出

现个别这样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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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爱平（2003）曾指出，“与‘精’定义28相同的双音节形容词‘聪明、机灵、伶俐、

乖巧’可以作‘学’的结果补语，而同样定义的‘聪颖、聪慧’却不行。这说明影响动词和

结果补语组合关系的因素不仅仅是词语的概念意义。那么，到底还有哪些因素可以作为判断

动结式合法与否的条件？如何把这些条件变成计算机可以操作的规则？我们现在还不得而

知。”不过，从我们在 Google 中调查的情况来看，“聪慧”“聪敏”“聪颖”等并不是绝对不

能跟“学”组合，但是跟“聪明”相比，这三个 V2 在实际语料中跟“学”组合的实例要少

好几个数量级。请看下面在 Google 中查询的结果数。为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还考察了“学”

跟“傻、愚蠢、愚笨、笨拙”等组合的情况（数字记在对应的 V1-V2 字符串下，下同）： 
学聪明了 学聪慧了 学聪敏了 学聪颖了 
11,900,000 12,200 8,310 51 
学傻了 学愚蠢了 学愚笨了 学笨拙了 

1,040,000 758 40 0 
我们认为，在 V1“学”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学”的主体变为“聪明”状态，是我们的

认知经验中比较常见的“原因——结果”复合事件，而要进入到“聪慧、聪敏、聪颖”等状

态，则相对困难一些，从词汇本身的语义性质来说，我们的语感是，“聪慧、聪敏、聪颖”

对一个人的“聪明”程度的描述要更高一些，要达到这个“更高的要求”，当然难度就大一

些。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学傻、学愚蠢、学愚笨、学笨拙”这一组例子中。换句话说，在

我们的认知中，要在 V1“学”跟 V2“聪明”之间建立起“原因——结果”的事件关系，比

较容易，这个 V-R 组合也就被我们所接受，而要在 V1“学”跟 V2“聪颖”之间建立起“原

因——结果”的事件关系，则比较困难，即从 V1 变到 V2 状态，“语义距离”比较远。对这

种情况，现代汉语的编码方式一般是选用“V1 得 V2”来表达。我们仍然可以用下面对比

例子在 Google 上查询的结果数差异来印证我们的看法： 
学很聪明了 学得很聪明了 学得聪明了 

1 15,400 10,100 
晒红 晒通红 晒得通红 

156,000 1,050 71,600 
染红 染通红 染得通红 

183,000 1,200 239,000 
对比之后不难看出，从 V1“学”到 V2“很聪明”这个状态，因为认知上的“语义距离”加

大，V1 跟 V2 难以直接组合为 V-R 结构，就需要以“V1-得-V2”的编码形式实现为所谓的

“组合式述补结构”29。语法上的这种编码方式，也是认知上的“距离像似性动因”的一个

体现（参见张敏，1998）。“晒、染”（原因事件）跟“通红”（结果事件）的语义距离也较远，

因而在 V1 和 V2 之间加入“得”的编码形式更普遍。而“晒、染”跟“红”的语义距离较

近，V1 跟 V2 就可以直接形成 V-R，即粘合式述补结构。 
上文还提到过状态连续变化形成“链式 V-R 组”的情况，通过观察这类例子在实际语

料中的出现频次，也可以体会到状态之间的“语义距离”存在远近的差异。例如： 
唱累了 累病了 病糊涂了 唱病了 唱糊涂了 

2,460,000 4,930,000 203,000 3,140 7,650 
V1“唱”造成 V2“累”的状态，语义距离较近，“累”再造成“病”的状态，语义距离也

不远，但如果直接由 V1“唱”到“病”的状态，就给人状态“跳跃”的感觉。无论是在我

们的认知经验中，还是在实际生活中，V1“唱”跟 V2“病”要进入到“原因——结果”复

                                                        
28 引者注：这里的“定义”指“知网”（How-Net）语义知识库对词语概念义的描述。关于“知网”，可以

参看 http://www.keenage.com/。 
29 关于“组合式述补结构”和下文提到的“粘合式述补结构”，参见朱德熙（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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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事件的语义结构框架中，都不是一件“常规”的事情。这样的 V1-V2 组合因其“非常规”

的性质，需要满足更多的约束条件，才能成立。因此，在实际用例中较少出现，或者要以“有

标记的编码方式”出现，比如用在“动词拷贝结构”中，表达出乎意料．．．．的“原因——结果”

关系（参见张旺熹，2002）。这种 V1-V2 组合就跟普通的表达常规状态变化的 V-R（原因事

件跟结果事件之间的语义距离近）形成了分布上的差异。后者一般不用在动词拷贝结构中。 
除了在 V1 跟 V2 之间插入“得”这种编码形式外，现代汉语对“原因——结果”复合

事件的编码，还可以采用另一种策略，就是用一个泛义动词来代替具体的 V1 动词。这类泛

义动词（V1）主要是“搞、弄、变”等几个。比如上面跟“学”不容易组合的 V2，都比较

容易跟“变”组合。用“变-V2”来表达的述补结构，实际上是将“原因——结果”复合事

件中的“原因”（V1 事件）背景化了。这时候，人们关注的是“变”之后的“结果”状态

V2，至于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变化，以及是如何造成的（即变化的过程），就不再重要了30。

通过这种策略，原来 V1 跟 V2 之间较大的“语义距离”就被“遗忘”了。“学”是一种行为，

不是一个具体的动作。这种情况用“变”来泛化比较常见。如果是一个具体的动作造成了状

态变化，一般用“搞-V2”或“弄-V2”来编码表达比较常见。比如，假设一个小学生在“写”

作业的时候，不小心将墨水洒到衣服上，衣服脏了，这时候可以选择的说法有： 
（24） （小明昨天下午在教室写作业，）把衣服写脏了。 
（25） （小明昨天下午在教室写作业，）把衣服弄脏了。 

例（24）是普通的 V1-V2 形式的 V-R 结构，这样说的时候，人们倾向的解读是他往衣服上

写东西，结果造成衣服脏了。“衣服”被视作“写”的终点（goal）处所语义角色。例（25）
则是用泛义动词“弄”形成的 V-R 结构，这样说的时候，人们倾向的解读就是他在正常的

写作业，是因为不小心（意外），造成衣服变成“脏”的状态，至于具体是如何变脏的，不

清楚。显然，例（24）这种解读所对应的场景是非常规的，因而当人们说（24）的时候，如

果不特别加以解释，就会让听众觉得“费解”。从而造成“写脏了”这种编码形式不容易成

立。如果不用泛义动词，硬要用 V1-V2 来形成述结式，语法上也是成立的。只不过，为了

把“原因——结果”事件的“来龙去脉”，即 V1 跟 V2 的联系过程解释清楚，往往需要较多

的上下文，而不能像那些常规的 V-R 结构一样，可以用在始发句中，直陈一个事实。从信

息编码的角度解释，就是当“原因事件”跟“结果事件”的语义距离较远的时候，对应的语

言表达中所需语符的编码长度也相应的加长。可再比较下面两例： 
（26） 现在的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明白，“吃饱了”之后才能谈恋爱。 （文章首句） 
（27） ……四种吃法在现在的烤鸭店里被完全保留的并不多，有些烤鸭店是随客人来

点，但是懂得这四种吃法的妙处的人却不多，非得全部尝试过之后才算是吃懂了这

鸭子的神奇。（博客文章“吃烤鸭”） 
例（26）中“吃”跟“饱”的语义距离很近，属于描述常规的状态变化。因而用在文章开头

也很容易理解。例（27）中“吃”跟“懂”的语义距离较远，如果没有上文的较多铺垫，就

会让人觉得很费解。 
通过上述分析，就不难解释前文例 8 为何没有 V1-V2 编码形式了。尽管事件“妈妈生

病”可能会造成“女儿失眠”这个结果，但这两个事件在现实中先后出现的频次是很低的。

因此，在“生病”对应的事件语义结构中，很难激活一个非题元参与成分“女儿”，更谈不

上把“女儿”视为“生病”和“失眠”两个事件之间的共享成分。对于这样的情况，汉语就

选择用两个句子，即 V1 跟 V2 分开的编码方式表达，而不用 V1-V2 接续编码的方式表达。

                                                        
30 齐冲（2005）在讨论 V1-V2 述结式的“主从”问题时，把“搞-V2、弄-V2”等看作是语义重心在 R（即

V2）的述结式。也说明了在这种 V-R 构造中，V1 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信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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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很多。我们可以说“骑累了”31，但不大说“骑疯了”，更不会说“骑疯狂了”。

从“累”到“疯”，到“疯狂”，在认知上的概念距离，有明显的远近差异。 
至此，我们就可以把 V1-V2 构成 V-R 结构的条件进一步概括为，V1 原因事件和 V2 结

果事件之间必须存在“适当的语义距离”。而对两个事件之间的“语义距离”是否适当的判

断，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主观感知。通过上文的考察，我们可以把影响人们感知 V1
和 V2 间语义距离远近的因素初步归纳如下： 

（1）如果 V1 事件可以百分之百地预测 V2 事件，则 V1 和 V2 之间的语义距离可以视

作为零，即语义距离太近。这时候，V1 跟 V2 无法形成 V-R 结构。比如“学-知道”“哭-湿
了眼睛”。 

（2）如果 V1 事件要造成其事件参与成分的状态变为 V2 结果非常困难，则 V1 跟 V2
的语义距离远于一般的水平，也难以形成 V-R 结构。即便构成了 V-R 结构，也因其非常规

性而造成“费解”。为了让听话者好理解，通常就要提供更多的上下文（加长编码）。我们可

以根据事件语义结构的参与成分的具体状态变化情况来判断 V1-V2 语义距离的相对大小： 
A.  V1 事件和 V2 事件中的事件参与成分之间没有共指关系，则语义距离极大，

不可能形成 V-R 结构。比如“妈妈 生病-失眠 了女儿”。 
B.  V1 事件和 V2 事件中有共指关系的成分是非题元成分，则语义距离较大，

不容易形成 V-R 结构，且 V-R 结构让人费解。比如“小明 写-脏了 衣服”。 
C.  V1 事件和 V2 事件中有共指关系的成分是题元成分，但 V2 状态难以实现，

或者 V1 动作行为造成 V2 状态出现的中间过程较长，则语义距离较大，不

容易形成 V-R 结构。比如“小明 学-聪颖了”，“鲜血 染-通红了 衣服”，“她 
唱-病了”，“我 吃-懂了 这鸭子的神奇”，等等。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对“语义距离”远近的感知具有明显的主观性，但社会群体的

语言行为在无数次具体的编码实践中“规范”着每个人的主观感知（即约定俗成的过程），

从而使得大家对于 V1 和 V2 之间的语义距离远近的判断在主流上还是趋同的。现代汉语用

V1-V2 编码形式表达“原因——结果”复合事件时，明显倾向于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选

择 V2 的用词（见上文第三节关于 V2 的统计数据）。这个相对较小范围中的词语所表达的“状

态”，就是社会日常生活中相对常见的，人们比较熟悉的“常态”。尽管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实

际上处于千差万别的状态中，但在我们的主观认知中，状态的数量远少于实际的情况32，而

对那些更为常见的状态（变化），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更简短的编码形式（V1-V2）去

表达。这就是经济原则在语言系统编码设计中的体现（The Economy Principle in Language）。 
 
4.3 如何描述 V1+V2 构成述结式的条件？ 
 

上面两小节在事件语义结构的分析框架下讨论了现代汉语 V1-V2 组合成 V-R 结构的条

件。基本结论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V1 跟 V2 能否形成 V-R，主要是由 V1 和 V2 各自的词汇概念义，以及 V1 跟 V2

之间的语义关系决定的。V1 跟 V2 构成 V-R 的基本条件是： 

                                                        
31 有一些分析 V-R 的文章把“张三骑累了马”看作是歧义句，认为可能是张三累，也可能是马累。本文认

为实际中人们很少会选用这个表达形式，因为“累”陈述的是哪个事物的状态不清楚，不符合语用上的信

息足量准则。用 Google 搜索“骑累了马”，只得到 246 条结果，而且其中有许多是语言学论文中自造的例

句，并非真实语料中的用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我们的看法。 
32 比如据说人眼能分辨的颜色有上万种，但语言系统中区分不同颜色的基本词汇一般却仅为两位数的量

级。再比如上文举过的例子“病糊涂了”“讲糊涂了”，这两个 V1-V2 例子中 V2 都是“糊涂”，但对应的实

际状态却可能相差很大。按常规理解，“病糊涂了”中的“糊涂”可能是“神志不清、意识混乱”；“讲糊涂

了”则只是对某件具体事情大脑的思维出现暂时的不清晰（当然前者也可能跟后者指相同的“糊涂”状态，

但反之则不可能）。这些，都可以视为语言（认知）系统中的状态数远少于实际状态数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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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1-V2 构成“原因——结果”复合事件，其中 V1 表动作行为或状态，V2 表状态。 
（II）V2 状态描述的对象包括三种情况： 

—— A：对 V1 的题元成分的描述； 
        —— B：对 V1 事件的参与成分（但非题元成分）的状态的描述； 
        —— C：对 V1 事件自身的状态的描述。 
（III）V2 多数情况下是解释为 V1 事件造成的自然结果，但也有的情况要解释为对 V1

事件所造成结果的主观评价。 
（二）以上基本条件可能过宽，或者说生成能力过强。V1-V2 最终能否实现为 V-R 结

构，除了满足基本条件外，还需要通过“语用层”的核查，也就是在人的主观认知中，V1
和 V2 之间的“语义距离”是否适当。语义距离“过近”或“过远”，都会阻碍 V1-V2 最终

实现为 V-R。语义距离“过近”指的是：V1 事件发生，则必然蕴含 V2 事件发生，V1 对 V2
有极强的预测性，这样造成 V1-V2 组合在语用上不满足“信息足量准则”的要求。语义距

离“过远”指的是：V1 事件发生后，要造成相关的事件参与成分变化到 V2 的状态，中间

过程在认知上比较复杂，人们不容易在 V1 事件和 V2 事件之间建立起“原因——结果”的

事件语义关系。这样就造成了 V1-V2 组合要理解为 V-R 结构，在信息加工上存在困难。如

果用 Grice 的交际理论来看，也可以说是不满足“相关准则”和“方式准则”的要求。 
在上述语义分析的基础上，下面给出我们对于现代汉语 V-R 结构成立条件的描述方案。 
为了帮助计算机对 V1-V2 组合是否构成 V-R 结构做出判断，我们认为合理的策略是分

层级对 V1-V2 的组合条件做出描述，提供“立体”的知识描述机制。具体层次包括： 
（一）句法层：“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中对动词和形容词能否带补语，以及能否作

补语，逐一做了标记。这是一个范围最宽的基础描述，形成了有可能构成 V1-V2 述结式的

第一层候选词语集合。 
（二）语义层：可参考框架语义网（FrameNet）33的描述方式，以 V1 为主要描述对象，

描述 V1 可能激发的事件及其参与成分可能存在的状态变化。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曾经提出

过采用扩充论元（配价）结构的描述方式来刻画 V1-V2 的组配约束（参见詹卫东，2003），
对于 V-R 的大部分类型，采用这样的描述方式都可以给出约束式，但缺少对涉及到非题元

状态变化的 V-R 的描述，不够周全。如果改为在框架（Frame）中描述 V1 和 V2 的关系，

则可以考虑得更全面。下面以“哭”的描述为例，简要说明这种知识描述方式： 
【哭】 参与成分 1（题元）： [+人]         状态变化：[+人性值]   {示例：张三哭累了} 

                                         状态变化：[+状况]     {示例：张三哭醒了}      

参与成分 2（非题元）：[+身体部位]   状态变化：[+病态]     {示例：张三哭肿了眼睛} 

                                                        {示例：张三哭瞎了眼睛} 

参与成分 3（非题元）：[+日常物品]   状态变化：[+湿度]     {示例：张三哭湿了枕头} 

参与成分 4（非题元）：[+人]        状态变化：[+状况]     {示例：张三把我哭醒了} 

对每一个有可能构成 V-R 的 V1 动词，可以尽量周全地列举其事件参与成分（包括题元

成分与非题元成分），并通过名词的“语义类”对事件参与成分的类型进行约束，比如“哭”

的题元必须是[+人]名词，另外两个参与成分则分别是[+身体部位]和[+日常物品]。而事件参

与成分可能发生的“状态变化”，则通过形容词的“语义类”34进行约束，比如主体题元可

能发生的变化为[+人性值]或[+状况]。而在形容词语义知识库中，像“累”“乏”“聪明”“傻”

等形容词（即 V2），其语义类都标记为[+人性值]。这样，当计算机扫描到“哭累”的时候，

就可以把“哭”跟“累”判别为一个合法的 V-R 结构了。假如计算机扫描到的当前实例为

“哭-酸、哭-宽、哭-空洞”等等，就可以判断这些组合都不属于 V-R 结构，因为这里的 V2

                                                        
33 参见 http://framenet.icsi.berkeley.edu/。 
34 参见 http://ccl.pku.edu.cn/doubtfire/Semantics/973_Beida/index.htm（第 3 部分“语义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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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宽、空洞”的“语义类”取值不满足[+人性值]，[+病态]，[+湿度]等约束条件。此外，

像“早、晚”这类 V2，是对 V1 整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的评价，这样的 V2 可以适用于大多数

V1（“哭早了、哭晚了”），因而可作为缺省的满足组合约束的情况，不在词典中专门记录35。 
（三）语用层：上面“句法层”和“语义层”的约束，是在“类”的层面上描述 V1 和

V2 的组配条件。这种方式相当于给出了排除性规则，即把那些肯定不属于 V-R 的 V1-V2 组

合给筛出去了。但是，因为是在“类”的层次上描述，这种知识的颗粒度还是比较粗的。正

如傅爱平（2003）指出的那样，计算机在判别时，会把“学”跟“聪明、聪慧、聪颖、聪敏”

等看作是同样的 V-R 组合。因为按照上面“语义层”的描述，这些 V2 在形容词知识库中被

归入同一类，即[+人性值]中了。根据本文的分析，对于 V1-V2 能否组合，在语用层次上，

取决于说话人对 V1 和 V2 事件的“语义距离”的主观认知，因而从理论上说，是难以从内

涵分析出发，给出严格的形式化的规则描述的。在现有条件下，只能是给出“实例化”的外

延式描述。即采用词典列举的方式，把常见的 V1-V2 实例搜集起来，逐一描述其组合性质。

当计算机碰到词典中未曾描述的新的 V1-V2 组合时，可以通过跟现有实例进行相似度

（similarity）比对，并参考 V1 和 V2 在整个 V-R 实例库中的频次和分布，判断当前的 V1-V2
组合形成 V-R 结构的可能性有多大，给出一个评分。比如：假如词典中收录了“吃-懂”这

个 V-R 实例，当计算机碰到“喝-懂”或“吃-明白”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计算“喝”跟“吃”

的相似度、“明白”跟“懂”的相似度，以及“吃、喝”充当 V1 的频次，“懂、明白”充当

V2 的频次，来综合评估“喝-懂”、“吃-明白”构成 V-R 的可能性大小。限于篇幅，这里就

不展开讨论具体的评分算法了。 
 

五 结语 
 

本文在事件语义结构的分析框架下，对述结式中 V1、V2 的语义性质，V1 和 V2 之间

的事件语义关系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从语义内容角度说，V-R 结构表达的是“原因——结果”复合事件。从语形用法角度看，

V-R 结构的句法表现跟一般的单个动词有不少共性。区别于状中、述宾、连谓等 VP 结构，

V-R 结构的典型实例更具紧凑性，因而也常常给人凝固成“词”的感觉。这种“意义”——

“形式”的不一致，正是现代汉语 V-R 结构的基本特性。无论是中文信息处理，还是对外

汉语教学，单纯地把 V-R 视作词汇层次上的单位，或者视作词组层次上的单位，都不全面。

我们主张应该充分重视 V-R 结构的这种“二重性”。在面向计算机的语言知识库中描述 V-R
结构时，可以考虑规则（模式化）与词典（实例化）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尽量在“类”的

层次上描述 V1-V2 构成述结式的约束条件，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多地收集述结式的实例。这

样，碰到新的 V1-V2 实例，就有可能通过模式匹配与案例法（相似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来识别。这种策略用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就是像编纂一般的词语用法词典一样，为现代汉

语述补结构编纂一部用法“词典”36。 
为了充分地揭示 V-R 结构的上述特性，本文跟以往研究的做法有所不同。首先是全面

考察了现代汉语 V1-V2 可能形成的各种结构类型，这种考察对于认识 V1 和 V2 在“原因—

—结果”复合事件语义结构中的地位差异，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背景。更有助于认识一些

V1-V2 组合式（比如“买贵了”）的定性及其类属的模糊性。此外，本文在复合事件语义结

构的分析框架下，提出了一个更为简洁和概括的 V-R 结构的内部分类体系37。我们认为，这

                                                        
35 像“远、近”这类 V2，是对事物的空间关系进行评价的，它们对 V1 有一定的选择性，通常要求 V1 是

跟位置移动有关的动词，例如“搬远了、放近了”。因此，这类组配约束需要针对具体动词专门描述。 
36 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将另文介绍。读者可访问 http://ccl.pku.edu.cn/vc 了解述补词典编纂目前的情况。 
37 我们设想，这个分类体系还有可能把对“V1-V2”这种粘合式述补结构的分析与“V1-得-V2”这种组合

式述补结构的分析统一起来。限于篇幅，对此只能另文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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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类体系为认识和比较 V-R 结构中 V1 与 V2 各自所表达的事件之间的“语义距离”的远

近提供了便利。更一般地，正是对 V1（原因事件）跟 V2（结果事件）之间的“语义距离”

远近程度的认知，决定了我们是否会把 V1 跟 V2 压缩成 V-R 结构。同时，那些语义距离近

的 V-R 结构，就更倾向于被感知为“词”（比如“看-见、喝-醉”等），而那些语义距离远的，

则倾向于被感知为“词组”（比如“哭-湿、买-贵”等）。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几个 V-R 例子“看

坏、带热、吹锈”之所以词感不强，都可以简单解释为 V1 跟 V2 之间的语义距离较远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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